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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發準則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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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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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及第十二條附表五、
附表十、第七十二條附表三十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茲為提升公司債之投資性及

流通性，增進投資人權益，規劃放寬轉（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之持有人於股東

常會及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期間不得請求轉（交）換或請求認股之規定…，修正要點臚列如

下：

一、明定轉（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之持有人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及股東

臨時會前三十日內之停止過戶期間得依發行人所定之轉（交）換辦法或認股辦法隨時請求

轉（交）換或請求認股，並規定股東名簿之登載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另明定本次修正條文

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

條及第七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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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六條 …交換司債持有

人請求交換者，應填具交換請求

書，並檢同債券向發行人或其代

理機構提出，於送達時生交換之

效力；發行人或其代理機構於受

理交換之請求後，應於次一營業

日發給交換標的股票，惟交換後

產生不足一千股之零股，得於五

個營業日內完成交付，發行人或

其代理機構於交換標的公司之股

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期

間受理交換之請求者，交換標的

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

三項規定不得辦理股東名簿記載

之變更。

第二十六條 …交換公司

債持有人請求交換者，應填

具交換請求書，並檢同債券

向發行人或其代理機構提出

，於送達時生交換之效力；

發行人或其代理機構於受理

交換之請求後，應於次一營

業日發給交換標的股票，惟

交換後產生不足一千股之零

股，得於五個營業日內完成

交付。

第七項明文，公開發行公司發行交換

公司債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配合第

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四條之修正，於第

六項明定，發行人或其代理機構於交

換標的公司之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

停止過戶期間受理交換公司債持有人

之請求者，交換標的公司應依公司法

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不得辦

理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以限制持有

人參與交換標的公司當次股東常會及

股東臨時會之權利，爰交換公司債之

持有人非為交換標的公司當次股東常

會及股東臨時會之開會通知寄發對象

，故無從出席交換標的公司當次股東

常會及股東臨時會參與表決。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二十六條第七項



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二條 轉換公司

債自發行日後屆滿一

定期間起至到期日前

十日止，除依法停止

過戶期間外，其持有

人得依發行人所定之

轉換辦法隨時請求轉

換。

前項依法停止過戶

期間不得轉換之限制

，不包括股東常會及

股東臨時會之停止過

戶期間。

第一項所稱一定期

間應由發行人於轉換

辦法中訂定之。

第三十二條 轉換公司

債自發行日後屆滿一

定期間起至到期日前

十日止，除依法暫停

過戶期間外，其持有

人得依發行人所定之

轉換辦法隨時請求轉

換。

前項所稱一定期間

，應由發行人於轉換

辦法中訂定之。

一、參照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以下

簡稱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一條所定停止辦理

股票過戶之規定酌修第一項，以資明確。

二、考量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一條所定停止過

戶期間，包括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開會前或

決定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等，

其中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之停止過戶期間為

六十日及三十日，如限制轉換公司債持有人於

該停止過戶期間不得請求轉換，對持有人轉換

權利影響甚大，爰增訂第二項，放寬轉換公司

債持有人於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之停止過戶

期間，仍得依發行人所定之轉換辦法請求轉換

，以賦予投資人較高彈性選擇換股時機，將有

助提升投資人權益。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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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四條 轉換公司債持有
人請求轉換者，除本會另有規
定外，應填具轉換請求書，並
檢同債券或登載債券之存摺，
向發行人或其代理機構提出，
於送達時生轉換之效力；發行
人或其代理機構於受理轉換之
請求後，其以已發行股票轉換
者，應於次一營業日交付股票
，其以發行新股轉換者，應於
五個營業日內發給新股或債券
換股權利證書，並依相關規定
登載於股東名簿，但於股東常
會及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期間
受理轉換之請求者，依公司法
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不
得辦理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
。

第三十四條 轉換公司債
持有人請求轉換者，除本
會另有規定外，應填具轉
換請求書，並檢同債券或
登載債券之存摺，向發行
人或其代理機構提出，於
送達時生轉換之效力；發
行人或其代理機構於受理
轉換之請求後，其以已發
行股票轉換者，應於次一
營業日交付股票，其以發
行新股轉換者，除應登載
於股東名簿外，並應於五
個營業日內發給新股或債
券換股權利證書…。

依經濟部一百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商策字第一
一三 ΟΟΟ二七七五Ο號及一百十三年四月
十六日商策字第一一三Ο一ΟΟΟ六 ΟΟ號
函，公司固依轉換辦法，以已發行之股份或另
發行新股核發予債券人，惟仍不得於股票停止
過戶期間踐行過戶手續，將其記載於股東名簿
，爰修正第一項，規定轉換公司債持有人於股
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之停止過戶期間申請轉換
者，發行人或其代理機構受理轉換之請求，依
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不得辦理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而應於停止過戶期間終
了後，方能記載於股東名簿，以限制持有人參
與當次股東常會之權利，爰轉換公司債之持有
人非為當次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之開會通知
寄發對象，故無從出席當次股東常會及股東臨
時會參與表決。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三十四條



已發行之轉(交)換公司債可申請變更發行及轉(交)換辦法

股東會股票停止過戶期間得申請轉(交)換

8

股東會股票停
止過戶始日

114/7/1後發
行轉(交)換債

114/7/1前發
行轉(交)換債

股東會股票停
止過戶迄日

股票停止過戶期間
取得之股票不登載
於當次股東名簿

債券持有人得
至往來證券商
申請轉(交)換

60(30)
天

向主管機關申
請變更發行及
轉(交)換辦法

注意事項

公告變更發行
及轉(交)換辦法

30天
未達半數以上債
權人表示異議

未變更發行及轉(交)
換辦法者，股東會期

間仍停止轉(交)換

注意事項

法規修正說明



發行及轉(交)換辦法變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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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決議變更辦

法

發布重大訊息及債

券訊息市場公告

公告期滿向主管機

關申報變更辦法

主管機關核備函報櫃買中心更新辦法



股東會公告新增事項

7/1後股東會公告事項

1. 轉換公司債持有人如擬申請轉換為股票以參與本次股東會，

請於○○○年○○月○○日前，向往來證券商辦理轉換手續。

2. 依發行及轉換辦法應停止轉換之轉換公司債，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及轉換公司債停止轉換(過戶)之起訖日

期：○○○年○○月○○日至○○○年○○月○○日(轉債簡稱一、轉債簡稱二、轉債簡稱三……)。

新增公告事項

欲參與當次股東會最後申請期限 由發行公司洽詢股代受理期限後填入

目前股東會公告事項

股東會期間轉換公司債停止轉換期間



股東會公告新增事項



資訊申報

依原方式及期

限申報

國內海外轉(交)

換情形……

不涉及股

東名簿 股東會股票停

止過戶期間股

東名簿不變更

股東會後始得

變更(登載)股東

名簿

涉及股東

名簿



二、常見申報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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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申報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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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時申報

(過早或逾時)

重疊事件

未同時申報

申報錯誤或遺漏

附件錯漏



常見申報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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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稀釋

(轉(交)換價

格調整)

(1).除權息—股票管區核放除權息公告次一日申報

(2).現金增資—除權(認股)基準日申報

(3).私募股票—股票交付「前」一營業日申報

(申報時間點)



常見申報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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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權 (1).需轉發重大訊息

(2).贖回期間不得為停止轉換期間

(注意事項)



常見申報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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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轉(交)換 (1). 到期日落於停轉期間需轉發重大訊息

(2). 最後轉換日為前一營業日「前」，即「前

二」營業日

(3).不確定辦理期限者(EX：減資)，需於其他應

公告事項敘明停止轉(交)換期可能變更

(注意事項)



常見申報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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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事件需

同時申報

例：停止過戶日期重疊、開始轉換日落於停止轉

換期間

例：除權息 + 股東會、開始轉換 + 股東會

需「同日」、「分別」公告，並相互引用另一事

件

(注意事項)



三、申報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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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申報事項

▪ 國內海外有價證券轉換申報書中的申報部分內容應與
債券基本資料檔一致。

▪ 國內海外有價證券轉換申報書(申報時點為每月5日前)
中，5個欄位資料將自動帶至債券基本資料檔(申報時
點為每月10日前) ：

(1)受理轉交換公司債張數
(2)轉交換為普通股股數
(3)買回張數
(4)賣回張數
(5)餘額張數

餘額會與債券基本資料餘額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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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資訊複製]

(2)按[執行資訊複製]

(3)按[新增]欄位即可進
行修改，並會將資料帶
至債券資料申報作業，
不要用[修改]這樣無法
將資料帶至債券基本資
料申報作業

國內海外有價證券轉換情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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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變動數額欄位有異動時，則轉(交)換債轉
換普通股明細項目必須申報
*本月轉債減少張數須與「轉(交)換債轉換普通
股明細」內申報數額一致(詳下頁)

國內海外有價證券轉換情形申報

轉債市場別一
律為「上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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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價格如有多筆，按新
增下一筆分別建檔

只要國內海外有價證券
轉換申報書轉換公司債
本月變動數額欄位有異
動，則本項目必須申報

國內海外有價證券轉換情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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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申報事項

1.停止轉(交)換 2.反稀釋

3.開始、首次轉(交)換 4.賣回權

5.強制贖回 6.到期下櫃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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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訊觀測站無

認證申報系統(SII)

各項公告申報作業

轉(交)換及附認股權

公司債各項公告申報

不定期申報事項



辦理事項 申報時間 點選路徑及注意事項

轉(交)換公司債

停止轉(交)換

公告

1)召開股東常會或臨時會：股票停止過戶日前12

個營業日申報。

點選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系統/各項公告申報作

業/轉(交)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各項公告申報/公

告種類：轉(交)換公司債停止轉(交)換公告。

注意事項：

上網申報公告，「確認後」請以電話通知本中心

承辦人。

(2)無償配股、現金股息、現金增資認股、其他股

票停止過戶事項：股票停止過戶日前20個營業日

申報。

(3)變更股票每股面額：向經濟部申請變更登記日

之前5個營業日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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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申報事項



辦理事項 申報時間 點選路徑及注意事項

轉換價格調整

(反稀釋）

決定價格調整或不調整後次一營業日內辦理申報

公告。

例：分配股息紅利公告核放日、現金增資認股基

準日、股票分割基準日、受讓基準日、私募有價

證券交付日…等，如不確定應公告日期，請先聯

繫管區。

現金除息、無償配股：

分配股息或其他利益基準日公告次一營業日。

現金增資(訂價給原股東認購及部分公開申購)：

認股基準日次一營業日。

現金增資(以競價拍賣方式發行)：

訂價基準日次一營業日。

點選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系統/各項公告申報作

業/轉(交)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各項公告申報/公

告種類：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轉(交)換或認

購價格變更公告申報。

注意事項：

上網申報公告，「確認後」請以電話通知本中心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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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申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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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2項
公告需
管區核
放，非
屬前 12
項公告
事項才
用「13.
債券訊
息市場
公告」

不定期申報事項

公告內之掛牌
市場一律為

「上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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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交)換公司債停止轉(交)換公告

例：停轉起日114年4
月21日(一)者，為114
年4月17日(四)

股票停止過戶之文件

停止轉換期
間如遇到期
終止櫃檯買
賣，請敍明
最後轉換日
及原因

若無此情形
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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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轉(交)換公司債停止過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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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轉
換日如
遇停止
轉換期
間，請
敍明實
際可關
始轉換
日及原
因

5.轉(交)換公司債開始轉(交)換公告

若無其他應公告事項
，請清空該欄位預設wording
並打”無”



6.轉(交)換公司債首次轉(交)換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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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檢附集保公司「存券
領回代轉申請資料查詢單」

(ST313)

2.上傳ST313,請刪除投資
人個資,如id及投資人名稱
去識別化



9.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轉(交)換或認購價格變更公告申報

33

因反稀釋公告會連動除權息資
料，且連動後不會再更新，請
務必「待股票管區核放本次除
權息公告」後，再開始進行反
稀釋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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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轉(交)換或認購價格變更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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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CB皆無
重設條款，
幅度皆為0%

新轉價格
生效日

1張面額10
萬元除以新
轉換價格，
小數點無條
件捨去

9.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轉(交)換或認購價格變更公告申報

新轉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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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件發生就要
公告，如計算結
果為不須調整者
請敘明原因，例
如：該次為調整
後轉換價格向上
故不予調整

點選後進入製作
價格計算書頁面

9.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轉(交)換或認購價格變更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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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管區放行公告
後，始輸入除息公
告日，系統即自動
帶出前五個營業日
價格

4選1，不得複選。為
保障債權人權益，建
議採新制計算

請確實依發行轉換辦
法點選計算單位

9.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轉(交)換或認購價格變更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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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轉(交)換或認購價格變更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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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轉(交)換或認購價格變更公告申報

非屬前述
一 般 除
息、無償
配 股 ( 除
權 )、現金
增 資 適
用，需自
行製作價
格計算書
上傳



10. 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行使賣回權公告申報

40

請填入加計
之利息補償
金比率

請上傳發行
轉換辦法及
賣回權行使
通知書

請載明還款
日期



11. 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強制贖回或到期下櫃公告申報

41

「強制贖回」下櫃者需
「轉發重大訊息」



11. 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強制贖回或到期下櫃公告申報

42

※贖回期間「不得」為CB「停止轉換」期間※

贖回期間
發行公司寄發「債券收回通知書」之

日起算，實務作業為30日
以期間屆滿日為債券收回基準日(須為營業日)

適用情況
一、普通股之收盤價「連續」30個營

業日「超過」當時轉換價格130%
二、流通在外餘額低於原發行總額10%



11. 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強制贖回或到期下櫃公告申報

43

須為營業日

請檢附符合執行贖回權
條件檔案，例：餘額
表、連續30營業日股價

110年7月9日後發行者，
最後轉換日為終止櫃檯
買賣日後第二個營業日



11. 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強制贖回或到期下櫃公告申報

44

最後轉換日為「到期」日
請註明還本付息日期

到期日之次一營業日



12. 轉(交)換或附認股權公司債已全數轉換普
通股或已由公司買回或償還時下櫃公告申報

45

請上傳集保公司
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

(ST352)

下櫃日期務必
先與管區商議
※勿自行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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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事項

申報公告確認後請務必來電告知管區以利核放

「退件」公告請以「新增」方式重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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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窗口

• 02-2366-8077

• SYLVIA@TPEX.ORG.TW林副組長

• 02-2366-6171

• MARTINKU@TPEX.ORG.TW顧先生

• 02-2366-8036

• GRACECHEN@TPEX.ORG.TW陳小姐

• 02-2366-5970

• JOHNSONLIN@TPEX.ORG.TW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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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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